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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101購申 14072號 

申訴廠商：○○公司 

招標機關：○○公所 

 

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市田心田安里民活動中心增

建 2 樓閱覽室工程」採購事件，於 101年 11月 28日以○○字第○

○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下稱

本府申訴會)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2 年 4 月 19 日第 21 次委員

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緣申訴廠商辦理招標機關「○○市田心田安里民活動中心增建 2 樓

閱覽室工程」採購案，經招標機關審認申訴廠商有遲延履約且有非

法轉包之情事，此舉業已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違反第 65 條之規定轉包者。」、第 12 款：「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之規定，申訴廠商

不服，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經招標機關駁回異議，復不服其異議

處理結果，遂向本府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府。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一、 原處分撤銷。 

二、 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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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理由 

一、緣招標機關所開辦「SA99075○○市田心田安里民活動中心增

建 2 樓閱覽室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採購案件，於 100 年

2 月 15 日由申訴廠商得標，並於 100 年 4 月 25 日由招標機關

與申訴廠商間簽訂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並由○○○建築師事務

所擔任本件之監造（下稱「監造單位」）。 

二、按「本契約乙方同意於（100 年 2 月 15 日決標）開工後 150 日

曆天完成，俟建照核准 7 日內報本所開工。」、「本契約履約期

間，有下列情形之ㄧ，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履約期限

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

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略)。(4)甲方應辦事

項未及時辦妥。(5)由甲方自辦或甲方其他廠商承包本契約相關

工程之延誤而影響履約進度者。…(略)」系爭工程採購契約第

7 條第 1 款及同條第 3 款定有明文。 

三、申訴廠商完成前置作業程序後，於 100 年 7 月 27 日拿到建築

執照，後續於同年 8 月 10 日向建管單位申報開工，並同時於

同年月 15 日依系爭工程採購契約向招標機關申報開工。惟於

同年 9 月 14 日獲建管單位核可開工之通知時，因招標機關並

非系爭工程基地之管理人，故其向地政機關所申請之鑑界程序

無法完成，導致申訴廠商無法依時辦理系爭工程之放樣勘驗，

至同年 10 月 25 日鑑界完成後，申訴廠商於同年 11 月 1 日再

次申報放樣勘驗，發現系爭工程竟遭建管單位列管，列管項目

為「原建物一樓板設計強度未說明」及「建造申請時未檢附鑽

探報告」，需辦理變更設計，否則無法辦理放樣勘驗，於同年

12 月 9 日由監造單位向建管機關辦理變更設計，至 10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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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方取得變更設計核准。然因不明原因，申訴廠商竟遲至今

年 7 月 27 日才終於拿到招標機關所交付之合格建築執照，惟

該建築執照經加註與系爭工程無關之事項，導致無法辦理後續

之放樣勘驗，故又由監造單位向建築師公會辦理取消加註，至

今年 9 月 5 日申訴廠商接獲監造單位通知已辦理取消加註完

成，此時申訴廠商終於真正取得招標機關所交付之合格之建築

執照。是依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之約定，申訴廠商既係 101 年 9

月 5 日才取得合法之建築執照，於申訴廠商取得建照前之工期

應不予計入，系爭工程之工期應自 101 年 9 月 6 日起算至 102

年 2 月 1 日止（共 150 日曆天）。 

四、申訴廠商履行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並未逾期，招標機關提報申訴

廠商為不良廠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決定，顯無理由 

（一）查依正常之建管行政流程，於向建管單位取得建築執照後，

應先向建管單位申報開工，後續並應申報放樣勘驗後才能

正式進場施作。惟本件因招標機關之疏失，導致申訴廠商

遲遲無法取得合格之建築執照，並因此未能申報放樣勘

驗，然依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之規定，建造之交付係屬招標

機關應辦理之事項，而申訴廠商前曾於 100 年 12 月 19 日

向招標機關主張應將因建築執照未符規定至無法申報放樣

勘驗之期間不列入工期，並為符相關建管法規之規範應即

時停工，惟監造單位及招標機關竟拒絕核准，僅就鑑界作

業遲延部分准予不計入工期，申訴廠商迫於無奈之下只能

繼續施工。 

（二）次查申訴廠商於 101 年 7 月 23 日依系爭工程採購契約向招

標機關申請第五期款項，計價金額總計為新臺幣（下同）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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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4,610 元，而招標機關明知依法在申報放樣勘驗前不得逕

行動工，仍強力要求申訴廠商違規逕行施工在先，而招標機

關在遲未交付建造予申訴廠商之情形下，現竟又以申訴廠商

有履約遲延，扣留申訴廠商高達 325 萬 5,601 元之工程款，

並稱係用以抵扣將來之違約金，甚者，還要求申訴廠商自行

吸收因為尚未申報放樣勘驗而逕行動工之罰款，以上種種，

顯非事理之平。 

（三）現招標機關竟於 101 年 10 月 9 日發函以申訴廠商履行契約

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及提報申訴廠商為不良廠商並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申訴廠商遂即時提出異議，惟招標機關

迄今仍未回覆。 

五、綜上，系爭工程之建築執照非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而

有所遲延，系爭建築執照遲至 101 年 9 月 5 日，申訴廠商才得

持以申報放樣勘驗，故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之履約期限應自就

101 年 9 月 6 日起算至 102 年 2 月 1 日止（共 150 日曆天），申

訴廠商並無逾越履約期限之情事，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未於履

約期限內完工為由，主張解除契約及提報申訴廠商為不良廠商

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情，顯與法未合。 

□申訴廠商 102 年 2 月 19 日補充理由意旨 

一、 按「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

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

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

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及第 98 條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 次按「廠商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反本法或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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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

議。」、「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

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

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本法第 10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部分 

（一） 查招標機關 101 年 9 月 12 日○○字第 1012063294 號函，說

明第四點僅係通知申訴廠商應於期限內改正，否則「將」依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規定提報申訴廠商為不良廠

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與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

要件尚非相符，該函文之性質應非屬行政處分。 

（二） 次查招標機關 101 年 10 月 9 日○○字第 1012067967 號函，

於說明二第二點後段表示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

規定提報申訴廠商為不良廠商， 但並無救濟期間之教示；

復於 101 年 11 月 2 日○○字第 1012070820 號函，說明二提

及「本所針對  貴公司承攬本案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第 12 款之規定，皆採發函告知並請  貴公司提出說

明，但  貴公司本次所提異議僅針對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部分提出說明，並未針對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部分提出說明。」、說明四記載「本所依據本

法施行細則第 109 之 1 第 1 項之規定通知  貴公司，如認為

本所通知之事項違反本法第 101 條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

之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異議…（下略）」 

（三） 職是，招標機關就其主張申訴廠商有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部分，於歷次函文中皆僅通知申訴廠商提出說

明，而前開通知之性質皆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通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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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性質，並未做成具體之行政處分。 

四、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部分 

（一） 查招標機關 101 年 10 月 3 日○○字第 1012065928 號函，說

明三記載「請於文到三日內針對  貴公司承攬本案是否違反

契約轉包提出說明，否則本所今依契約第 9 條第 14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辦理，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提報  貴公司為不良廠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依該函文之文義，招標機關僅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之

規定通知申訴廠商陳述意見，招標機關主張該函文已屬行政

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行政處分云云，容有誤會。 

（二） 次查招標機關 101 年 11 月 2 日○○字第 1012070820 號函，

說明三記載「本所於 101 年 10 月 3 日（○○字第 1012065928

號函）請  貴公司針對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

規定提出說明，迄今  貴公司尚未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異議，

請於文到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異議。」，招標

機關雖主張申訴廠商於收受 101 年 10 月 3 日函文後，未依

法向其提出異議，惟依照 101 年 10 月 3 日函文之文義，其

內容尚與行政處分之要件不符，招標機關就此主張顯與法未

合。 

（三） 退步言之，縱認招標機關 101 年 11 月 2 日○○字第

1012070820 號函，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部分已合

乎行政處分之要件（假設語，申訴廠商仍否認該公函為行政

處分），惟申訴廠商已於 101 年 11 月 19 日以 101 靖工字第

S01-143 號函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其後招標機關雖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以○○字第 1012075918 號函表示對於招標機

關針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部分所提出之異議不予

接受，惟申訴廠商亦已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向  貴會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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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並由  貴會受理在案，併予敘明。 

五、 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並未約定主要部分之範圍，則申訴廠商有無

轉包，應視該廠商有無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由

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而定： 

（一） 另按「機關因廠商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各款情形，

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生同法第

103條第 1項所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

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為不利之處分。其中第 3 款、第

7 款至第 12 款事由，縱屬違反契約義務之行為，既與公法

上不利處分相連結，即被賦予公法上之意涵，如同其中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至第 6 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正

當手段，及其中第 14 款為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一般，均係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不利處分，具有裁罰性，自

屬行政罰，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 3 年裁處權

時效。其餘第 13 款事由，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

無違反義務之行為，其不利處分並無裁罰性，應類推適用行

政罰裁處之 3 年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 6 月份

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

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

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又行政官署對於人

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

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最高行政法院

39 年判字第 2 號著有判例在案。是如招標機關認申訴廠商

有違反本法第 65 條違法轉包之情事，招標機關應提出具體

違反之事實，不得僅以申訴廠商未予說明之理由，即遽以對

申訴廠商裁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罰。 

（二） 復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89 年 03 月 23 日（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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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企字第 89006979 號函釋：「依本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

本法所稱轉包，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

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七條規

定，該主要部分，指招標文件標示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

商自行履行之部分。經查來函所附旨揭印製案之投標須知第

七十五點未填主要部分，則得標廠商有無轉包，應視該廠商

有無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由其他廠商代為履

行而定。」 

（三） 查系爭工程採購契約第 9 條第 15 項固記載：「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符合下列之採購標的，屬契約主要部分，應由廠商自

行履行；不得轉包：1□達契約總價百分之  之工作項目（未

填時為十五）。2□下列工作項目：」，雙方就此一約款有所

約定時，應於□打勾或塗滿。惟系爭工程採購契約第 9 條第

15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皆未有打勾或塗滿之情形，顯

見雙方並未約定系爭工程之主要部分。節錄系爭工程採購契

約第 9 條第 15 項之約定如下： 

 

 

 

（四） 系爭工程採購契約既未約定系爭工程之主要部分，依前開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見解，則本件須將系爭工程之「全部」

轉包予他人，方有違反本法第 65 條規定之情形，惟系爭工

程申訴廠商並無全部轉包之情形，舉例言之，系爭工程工地

主任仍由申訴廠商所派任，領取申訴廠商之薪資費用，此亦

由招標機關知之甚詳，此為申訴廠商並無違反上述本法第

65 條規定之明證，甚為明顯；退步言之，縱如招標機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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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系爭工程採購契約約定工作項目超過總價 15%者，即為

系爭工程之主要部分，然系爭工程原預算總價為新臺幣（以

下同）1,430 萬元，總價之 15%為 214 萬 5,000 元，而石材

乾式施工項目金額為 197 萬 4,197 元，亦不符系爭工程主要

部分之定義，若此，系爭工程並無契約定義之主要部分，申

訴廠商並無違反本法第 65 條規定之情形，至為灼然。 

六、 綜上，招標機關就其主張申訴廠商有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2 款及第 11 款，而欲將申訴廠商提報為不良廠商並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等情，並未做成具體之行政處分；退步言之，縱招

標機關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部分已做成具體之行政

處分（假設語），惟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並未就工程之主要部分

有所約定，申訴廠商亦無違反本法第 65 條及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1 款違法轉包之情事，招標機關欲將申訴廠商提報為不良

廠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顯與法不符。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為「○○市田心田安里民活動中心增建 2樓閱覽室工程」事件，

爰依規定陳述意見事 

事實及理由 

一、 本案申訴廠商自 100年 8月 10日申報開工(契約規定工期 150

日曆天)，於 101 年 4 月 12 日靖工字第 S01-95 號函申報竣工

獲准，期間共計 202 日曆天，扣除核定展延工期 51 日曆天，

截至本工程竣工日共超出契約規定工期 36天。 

二、 本案自 101年 5月 29日初驗完成，依契約第 15條第 6款規定，

初驗缺失須於 14 日內改善完妥並報請本所辦理初驗之複驗，

但經招標機關多次發函催促仍未能改善完成，且未展現進場施

作之誠意，截至 101年 10月 9日其初驗缺失改善逾期已達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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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故招標機關得依契約第 15 條第 8 款第 2 目規定辦理終止

或解除契約。  

三、 根據桃園水汴頭郵局 012113-1 存證信函第 141 號及 101 年 9

月 3日靖工字第 S01-130號函，本案初驗缺失遲遲未能改善似

因申訴廠商非法轉包所引起，招標機關已於 101 年 10 月 3 日

○○字第 1012065928 號函及 101 年 11 月 2 日○○字第

1012070820 號函函請解釋是否違法轉包，並 101 年 11 月 28

日○○字第 1012075918 號函函復申訴廠商其所提異議與事實

不符，招標機關無法認同其解釋。 

四、 綜上，申訴廠商確有遲延履約之事實且有非法肢解工程進行 

轉包之嫌，故招標機關除依規定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外，另將

依據本法規定提報其為不良廠商，並將就權益受損部份向申訴

廠商提請賠償。。 

□招標機關 102年 2月 7日補充陳述意見要旨 

招標機關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字第 1012075918 號函復申訴廠

商其所提異議與事實不符，招標機關無法認同其解釋，仍將提報該

廠商為不良廠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案原契約價金為 1,430萬

元，石材乾式施工之工項總金額為 197萬 4,197元，申訴廠商轉包

○○有限公司金額為 537萬 5,844元。 

 

判  斷  理  由 

一、申訴廠商主張： 

依系爭工程之建築執照非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而

有所遲延，系爭建築執照遲至 101年 9月 5日，申訴廠商才得

持以申報放樣勘驗，故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之履約期限應自就

101年 9月 6日起算至 102年 2月 1日止（共 150日曆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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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廠商並無逾越履約期限之情事，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未於履

約期限內完工為由，主張解除契約及提報申訴廠商為不良廠商

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情，顯與法未合。招標機關主張申訴廠

商有違反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及第 12款之部分，於歷

次函文中皆僅通知申訴廠商提出說明，而前開通知之性質皆應

屬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通知陳述意見之性質，並未做成具體之

行政處分。系爭工程採購契約並未約定主要部分之範圍，則申

訴廠商有無轉包，應視該廠商有無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

「全部」，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而定等語。 

二、招標機關主張: 

申訴廠商確有遲延履約之事實且有非法肢解工程進行轉

包之嫌，故招標機關除依規定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外，另將依

據本法規定提報其為不良廠商，並將就權益受損部份向申訴廠

商提請賠償。招標機關於101年11月28日○○字第1012075918

號函復申訴廠商其所提異議與事實不符，招標機關無法認同其

解釋，仍將提報該廠商為不良廠商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案

原契約價金為 1,430 萬元，石材乾式施工之工項總金額為 197

萬 4,197 元，申訴廠商轉包○○有限公司金額為 537 萬 5,844

元等語。 

三、按本法第 101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

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 11 款規定：「違反第 65 條之規

定轉包者。」、第 12 款規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

除或終止契約者。」本件，機關因申訴廠商於驗收後有遲延進

行缺失改善情形，曾於 101 年 9 月 12 日發函催告於同年月 18

日改善完成，否則將依據契約第 15 條第 8 款第 2 目規定終止

契約，請求損害賠償，並將據前述第 12 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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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嗣因未獲申訴廠商回應，故再於 101 年 10 月 9 日正式

函告終止契約及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其函中雖無提出異議之救濟期間之教示，但申訴廠商曾

於同年月 19 日具函依照本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提出異議；

機關於本件驗收階段，曾接獲申訴廠商之次承攬人寄發之存證

信函副本，得知申訴廠商將金額至少 537萬 5,844元之工程項

目，發包予次承攬人施作，認有違反契約第 9 條第 14 款第 1

目轉包之嫌，故再於 101 年 10 月 3 日發函要求說明，否則將

提列不良廠商刊登採購公報之意旨，嗣更再於同年 11 月 2 日

正式行文依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第 12款規定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並指示應於 20 日內提出異議，而申訴廠商亦確

實在同年月 19 日提出異議，因遭機關駁回，故於期間內提出

本件申訴，上開各項時間之規定與遵守，經兩造於預審會議中

確認無訛，故就上開因遲延履約而遭終止契約及違法轉包情事

之有無，均為本件應予審認之標的。 

四、有關招標機關認為申訴廠商有遲延履約且有非法轉包之情事，

此舉業已違反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違反第 65條之規

定轉包者。」、第 12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

終止契約者。」之規定，認事用法是否有違誤一節，本府判斷

如下: 

(一)依照兩造簽定之工程契約第 15 條第 8 款第 2 目規定：「乙方

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

數逾兩次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2.終止或

解除本契約或減少本契約價金。」本案依兩造所定之工程契約

第 7條第 1款規定，應於開工後 150日曆天完成，俟建照核准

7日內報機關開工，申訴廠商自 100年 8月 10日申報開工起，

至 101 年 4 月 12 日申報竣工獲准，期間共經歷 202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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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機關核定准予展延工期之 51 日曆天後，計逾期 36 天完

工；嗣機關於同年 5 月 29 日完成初驗，發現缺失後曾分別於

101 年 6 月 11 日、同年月 18 日、同年 7 月 3 日等多次發函要

求申訴廠商改善，惟申訴廠商均未進場改善，嗣又於 101 年 8

月 14 日再度以○○字第○○號函催告進場改善，至斯時止其

缺失改善業已逾 62 天。今姑不論機關終止本件契約係因申訴

廠商經多次催告而拒絕缺失改善，已無庸論列其遲延履約期限

是否重大，原得以逕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況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因可歸責

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依本法施行

細則第 111 條規定係指：「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

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其

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

於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十日

以上。」而本件採購金額為1,430萬元，變更設計後金額為1,627

萬 8,003元，非屬巨額採購之工程，故其履約進度落後應達 20

％以上方屬情節重大，而系爭工程之履約期限為 202天，已如

前述，故逾期日數在 41 天以上者，即應認屬履約進度落後而

情節重大，又依兩造所定之工程契約第 15條第 6款規定：「本

契約在初驗或驗收，經甲方發現與規定不符時，乙方應於最遲

14日內改善完妥，並應申報甲方複驗。…初驗之複驗不合規定

或逾期改善完竣，則乙方同意自初驗之複驗日起，至該複驗合

格日止之日數納入履約期間。」之意旨，初驗不合格而經改善

後之複驗期間，應計入履約期間內計算，則依舉輕明重之法

理，若廠商拒絕辦理初驗缺失之改善，致無法進行初驗之複

驗，其情節自應較初驗改善後再行複驗為嚴重，故為避免廠商

藉故拖延改善缺失，而致使驗收遙遙無期，其拒絕初驗之缺失

改善期間自亦應計入履約期限內，方屬允恰。考本件機關雖係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300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A003005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8&FLNO=92%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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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申報竣工前之 36日逾期完工期間及逾期改善缺失之 62日

期間，以總計 98 天之逾期天數而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但

縱僅以其拒絕缺失改善之 62日計算，亦已逾履約期限之 20％，

故應認招標機關依約終止契約並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

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分，並無違誤。 

(二)申訴廠商對於前開因逾期而遭終止契約之情形，固一再爭執本

件係因機關無法取得建造執照所致，故主張系爭工程之履約期

限應自 101年 9月 6日起算，其期限應至 102年 2月 1日方達

到合約約定之 150日曆天云云；惟其前開主張之應開工時間，

非但與其於申訴書自承：系爭建造執照係於 100年 7月 27日

取得，其並於同年 8月 10日向建管單位申報開工之陳述互相

矛盾，且對照其於 101年 4月 12日已申報竣工之事實，則若

依申訴廠商所述，系爭工程顯係在未開工前即已完工，更見其

所述之荒誕不經而不足採信。至於所爭執之變更設計及建造執

照加註與本件工程不相關之事項，是否確實影響其無法進行工

程放樣等工程，非但未據其具體提出相關證明以實其說，更與

其實際確已進行施作之事實不相符合，故知其抗辯並不可採，

從而招標機關因其拒絕進行改善缺失而終止契約，進而對之為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分並無違失。 

（三）申訴廠商提起本件申訴時固未針對招標機關前揭函知依照本

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違反第 65條之規定轉包者」

之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意旨提出說明，惟經預審會議闡

明後，兩造均認該部分亦在本件異議之申訴範圍內，合先述

明。本案招標機關係以在工程驗收階段，曾接獲申訴廠商之

次承攬人寄發之存證信函副本，得知申訴廠商將金額至少

537 萬 5,844 元之工程項目，發包予次承攬人施作，認有違

反契約第 9 條第 14 款第 1 目轉包之嫌為由，而函知刊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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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年 3月 23日（八九）工程

企字第 89006979 號函釋：「依本法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本

法所稱轉包，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

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87 條規定，

該主要部分，指招標文件標示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

行履行之部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9 年 11 月 30 日

以企字第 09900449600 號令修正為：本法第 65 條第 2 項所

稱主要部分，指下列情形之一：一、招標文件標示為主要部

分者。二、招標文件標示或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自

行履行之部分。）經查來函所附旨揭印製案之投標須知第 75

點未填主要部分，則得標廠商有無轉包，應視該廠商有無將

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而定。」

已明揭本法所稱轉包之意函為何，尤其，系爭工程契約第 9

條第 14款第 1目規定：「乙方不得將本契約轉包。乙方亦不

得以不具備履行本契約分包事項能力、未依法登記或設立，

或依採購法第 103條規定不得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

商。」同條第 15款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之

採購標的，屬契約主要之部分，應由廠商自行履行；不得轉

包：□達契約百分之    之工作項目（未填時為 15）。□下

列工作項目：」上開契約條款於第 14 款第 1 目已作不得轉

包及分包之原則性規定，又再於第 15 款特別針對達契約總

價若干金額以上及特定之工作項目，為不得轉包之規定，顯

見系爭契約有意將二者作一區分，亦即若有因達總價金一定

比例以上，或特定工作項目之性質所需，必須由廠商自行完

成者，即必須於前開第 9 條第 15 款之□處為勾選之約定，

若未勾選者，應表示無該項之約定，如此方符合文義解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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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分款規定之真意，而本案既未曾於前述工程契約第

9條第 15款之□為任何之勾選，自應認兩造並無分包達總價

一定金額以上，或將特定工作項目分包他人，即為轉包之約

定，而申訴廠商既未將系爭工程全部委託他人代為履行，自

難認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情事，招標機關貿然

對之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嚴厲處分，即有違誤。 

（四）招標機關固提出系爭工程之總表及單價分析表，主張本件工

程總價金為 1,430萬元，嗣因變更設計追加至 1,627萬 8,003

元，而申訴廠商竟將金額甚高之「石材乾式施工」等工作轉

包予他人，其轉包之總金額更高達 800餘萬元，已達契約總

價之一半，應認其確有轉包之情形云云，惟系爭工程契約對

於工程轉包本有如上之約定，而兩造就工程契約第 9條第 15

款有關轉包達一定金額及工程項目，既均未曾勾選與特別約

定，本件即應依同條第 14款之原則規定為準，況申訴廠商

其發包之工項除石材乾式施工乙項外，究尚有何其他項目，

既未經招標機關查明審核，對於該一分包項目究否屬於本案

工程之主要項目本無從研判，而依前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函釋「主要部分，指招標文件標示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

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之意旨以觀，招標文件中既未標示何

者屬主要部分，自不能僅憑工程金額為斷，又對於轉包達工

程總價一定金額以上者，為轉包之特別約定項目，兩造亦未

勾選約定，故亦難僅因申訴廠商將總價金約一半金額之工程

項目轉包他人，即率認有違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1款情

形，從而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違法轉包為由所為之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處分，應有失當。 

五、綜上，申訴廠商因拒絕瑕疵改善，而遭招標機關終止契約之情

形，已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情形，機關依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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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尚稱允當，原異議處理結果關

於此部分仍應予維持；至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非法轉包之情

事，而通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揆諸前揭說明，該行為應

尚未屬本法 101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情形，本應將原異議處理

結果撤銷，然因上開 2 項處分之異議處理結果係以同一函文為

之，爰僅於理由中敘明而不另為撤銷原異議結果之處分，併此

敘明。其餘兩造陳述與主張，均無礙前述之判斷結果，爰不一

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四川 

委    員 李永裕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林明昕 

委    員 周筑昆 

委    員 吳槐庭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黃淑琳 

委    員   廖宗盛 

委    員 羅桂林 

委    員 蘇丁福 

委    員 邱惠美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

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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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提起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4 月 1 9 日 

 


